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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規定供應商提供關於條例草案所訂明的產品的

資料，並規定在該等產品上展示能源標籤，以

及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2.  意見  (a) 條例草案設立一項計劃，規定供應商提供

關於指明耗用能源產品的指明資料，並規

定在該等產品上展示能源標籤。該計劃第

一階段涉及空調機、冷凍器具及緊湊型熒

光燈。  
(b) 條例草案各項條文的摘要載於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第 8段。  
(c) 上述計劃禁止供應某訂明產品，除非該產

品屬表列型號的產品，而該型號的參考編

號是按該產品的製造商或進口商的姓名或

名稱編配並載列於紀錄冊上，且該產品附

有符合條例草案附表 2指明的規定的能源

標籤。  
 

3.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曾於 2005年 7月就建議的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展開為期 3個月公眾諮詢。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指出，在收到的意見中，絕大部

分對建議計劃表示支持。  
 

4.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6年 6月 13日
的會議上，向委員簡介條例草案所載的立法建

議。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並不反對建議的強制

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5. 結論  法律事務部現時仍在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

擬方面的事宜。鑒於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關

注，議員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

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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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規定供應商提供關於指明耗用能源產品的資料，並規定在該

等產品上展示能源標籤，以及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環境保護署 (下稱 "環保署 ")在 2007年 3月 30日發出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EP 86/08/70 (07))。  
 
 
首讀日期  
 
3.  2007年 4月 18日。  
 
 
意見  
 
4.  條例草案設立一項計劃，規定供應商提供關於指明耗用能源

產品的指明資料，並規定在該等產品上展示能源標籤。該計劃藉着告

知消費有關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以促進節約能源的宗旨。該計劃

將會分階段推行，第一階段涉及條例草案附表 1所指明的訂明產品，即

空調機、冷凍器具及緊湊型熒光燈。  
 
5.  條例草案各項條文的摘要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8段，而

條例草案若干條文的要點綜述於下文各段。  
 
6.  條例草案第 4及 5條禁止供應某訂明產品，除非該產品屬表列

型號的產品，而該型號的參考編號是按該產品的製造商或進口商的姓

名或名稱編配並載列於紀錄冊上，且該產品附有符合條例草案附表 2指
明的規定的能源標籤。任何人違反條例草案第 4或 5條均屬犯罪，一經

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 (10萬元 )。  
 
7.  條例草案第 6條就呈交訂明產品的指明資料及指明文件訂定

條文。任何指明資料將須採用指明表格向機電工程署署長 (下稱 "署長 ")
呈交。  
 
8.  條例草案第 12(1)條禁止任何人在產品 (並非屬表列型號的產

品 )上使用能源標籤，以欺騙另一人相信該產品屬表列型號的產品。條

例草案第 12(2)條禁止任何人在產品上使用能源標籤，以欺騙另一人相

信該產品符合能源標籤上的資料。任何人違反條例草案第 12(1)或 12(2)
條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 (10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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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條例草案第 20條訂明，任何人向署長提供虛假資料或文件，

即屬犯罪。違反此條者一經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 (10萬元 )及監禁 6個月。 
 
10.  關於執行的權力、上訴及實務守則的條文，分別載於條例草

案第 4、 5及 6部。  
 
11.  條例草案第 42條規定，凡任何法人團體或合夥所犯的罪行，

是在任何董事或合夥人的同意下犯的，或是可歸因於該董事或合夥人

的疏忽而犯的，則該董事及法人團體或 (視屬何情況而定 )合夥人及合夥

均屬犯該罪行。  
 
12.  條例草案第 44條就僱員的免責辯護訂定條文。任何僱員如證

明他是按照僱主給予他的指示行事，而他又沒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的

訂明產品並不屬表列型號的產品或並無附有能源標籤，即可以此作為

免責辯護。  
 
13.  條例草案第 45條就以已作應盡努力作為免責辯護訂定條文。

任何人如證明他已採取一切合理的步驟並已作一切應盡的努力，以避

免犯該罪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公眾諮詢 
 
14.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2段所載，政府當局在 2005年 7月展

開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徵詢市民對建議的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的意見。在諮詢期間，當局曾與環境諮詢委員會、商會、產品供應商

及其他有關人士舉行會議，徵詢他們對建議計劃的意見。在收到的意

見中，絕大部分對建議計劃表示支持，並認同該計劃有助善用能源，

方向正確。  
 
15.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4段所載，為回應業界表達的關

注，政府當局與有關商會和供應商成立了兩個專責小組，以制定有關

計劃的推行細節。考慮到國際間的既定做法，當局決定在本港採用類

似的自我測試制度。該兩個專責小組的成員對實行建議的自我測試計

劃表示支持。此外，當局亦已諮詢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的零售業工作

小組和能源諮詢委員會的能源效益及節約小組委員會。它們均原則上

支持實行建議的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6.  當局曾於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6年 6月 13日的會議上，向委員簡

介條例草案。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察悉，緊湊型熒光燈供應商曾經指

出，由於緊湊型熒光燈體積細小，很難在該等電燈貼上能源標籤。委

員亦關注到部分消費者基於各種原因，而不熱衷於購買具能源效益的

產品，並就該等情況建議若干解決方法。此外，對於登記機制，以及

就產品提供不正確的能源效益表現資料可被處的罰則，委員亦表示關

注。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查驗核實指明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並指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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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把產品在備用模式下的能源效益標準亦涵蓋在內。至於登記機

制方面，委員指出，登記所需時間雖然未必會影響例如雪櫃和空調機

等較耐用電器的銷情，但對例如流動電話和影音產品等時尚電子產品

的及時推出，則會有所影響。當局或可考慮免卻登記的需要，以簡化

該計劃。  
 
17.  總括而言，該事務委員會並不反對建議的強制性計劃。  
 
 
結論  
 
18.  法律事務部現時仍在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

宜。鑒於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關注，議員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

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曹志遠  
2007年 4月 11日  


